
長流美術舘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
 

一、宗旨：  

「長流美術舘」(以下簡稱本舘 )為協助國內外大學院校栽

培博物舘、美術舘營運管理相關作業人才，並促進本舘與

學術機構之交流，特將本舘之藝術資源與經驗提供予大學

院校相關科系、研究所喜愛藝術的在校學生，至本舘實習，

參與實務運作，以培育未來藝術行政、策劃、管理相關能

力之人才，特訂定「長流美術舘學生實習作業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作業要點）以資遵循。歡迎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

向本舘提出申請。  

二、實習對象：  

   凡就讀國內外各大學院校修習美術相關課程，對美術舘相  

   關實務訓練有需要及興趣，喜愛藝術的大學生、研究生 (外   

籍人士建議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)，均可向本舘提出申請， 

經審核通過後至本舘實習。  

三、實習期間：  

    每年上半年 (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)或下半年 (7 月 1 日至  

    12 月 31 日 )為實習期間，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二百四十  

    小時。  

四、實習時段：  

   本舘營運時間為每週二至週日的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，每  

   週一休舘，實習生每週至少安排一至二天全班 (八至十六  

   小時 )，午休一小時，重要展覽活動及佈展期需出席。  

五、實習員額：視本舘需求。  

六、實習內容：  

   (一 )客服作業：有關櫃檯接待、迎賓奉茶、顧客諮詢、電  

               話接聽、顧客資料建檔、E-mail 與電話聯  

               絡等客服相關作業。  

   (二 )展覽作業：有關展覽策劃、展務籌備、展場燈光規劃、  



               佈卸展、展場維護、顧客導覽等展覽策劃  

               執行相關作業。  

  （三）典藏管理作業：有關藝術品蒐藏、管理、保存維護、  

                   應用及藏品數位化建檔、出入庫管理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盤點與點檢等相關作業。  

   (四 )活動紀錄作業：有關活動現場攝錄影、錄音、視覺設  

                  計、排版、影片剪輯等相關作業。  

  （五）公關行銷作業：有關官網、社群媒體發文及管理、新  

                   聞稿撰寫、編輯等行銷宣編相關作業。 

  （六）行政事務及其他與本館業務相關之作業。  

七、申請辦法：  

  （一）申請期間：  

       「下半年 (7 至 12 月 )實習」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受  

       理申請；「上半年 (1 至 6 月 )實習」於 11 月 30 日  

       前受理申請。若未於申請期間提出申請者，本舘得視  

       實際業務需求，專案受理申請。  

  （二）申請資料：  

        1.填寫「長流美術舘學生實習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。  

        2.檢附文件：  

         (1)實習計畫：闡述在校所學與預定於本舘學習實  

            務之關係、實習目標。 (一千字左右 )。  

         (2)自傳 (五百字以內，含申請實習之理由 )。  

         (3)學業成績單影本。 (含已修過之藝術相關課程  

            名單）  

         (4)身分證影本。 (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影本）  

         (5)學生證影本。  

         (6)一吋 (脫帽 )半身照片兩張。  

         (7)就讀學校公函或教授簽名推薦函一封（二擇一） 

            (須彌封，有公函或推薦函者優先處理 )。  

         註：所有外文資料需備有中文譯本。  



八、申請流程：  

   (一 ) 有意申請者，請填妥「實習申請表」，備齊並檢附上      

       述資料，於申請期間郵寄至：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  

       段 63 號 B1，長流美術舘收，信封請附註：申請在學  

       實習。  

   (二 )通知：經本舘審查合格後，即通知申請人蒞舘面試。 

   (三 )報到：面試合格後即通知申請人依規定時間報到，依  

           申請人所學、專長、志趣分派到舘內開始實習。  

   (四 )實習生憑本舘發給之識別證進出，隨身攜帶，以資識  

       別，實習期滿應即繳回。  

九、實習權益：  

   (一 )保險、薪資及津貼：  

      學生實習期間之保險，由學校納入學生平安保險，本  

      舘則提供團體保險。因屬實習性質，因此，未給予薪  

      資、津貼、誤餐補助等。但實習生表現優秀者，本舘  

      得依表現頒發獎金，亦可優先參與工讀或正職甄選機  

      會。實習生得參加本舘之講座課程、聚餐等活動。  

   (二 )通識課程：實習生一律參加，課程內容另行公告。  

   (三 )專業課程：由各實習部門安排，於各實習部門內實施。  

十、實習考評：   

   (一 )  實習生在本舘實習期間應接受本舘之工作指派、督導  

       與考核。各實習部門之業務承辦人 (輔導員 )將依實習  

       生之實習情況、實習工作日誌、實習心得報告、依實  

       予以考評。 (附件二 )。  

   (二 )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依規定正常出勤，不能遲到、早  

       退，請假需經實習部門之輔導員、主管同意，否則本  

       舘不開具實習證明。  

   (三 )實習生實習期間於本舘所取得資料或文件 (含實習報  

       告 )未獲本舘同意，擅自對外發表者，本舘將依法追  

       究責任。    



  （四）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不適任或損壞舘譽之言行，經  

       查證屬實者，本舘有權撤銷實習資格、通知就讀系所，  

       並繳回實習識別證。  

十一、實習期滿：  

   (一 )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前需繳交一篇實習心得報告 (含建  

      議事項，外籍實習生須以中文書寫 )。 (一千字以上 ) 

  (二 )凡實習生完成 240 小時以上時數，於實習期間服務優  

     良並具工作績效者，得由實習部門之業務承辦人 (輔導   

     員 )評報，由本舘核發實習證書 (附件三 )。實習生未完  

     成 240 小時以上時數者，則發給實習時數證明。  

十二、附則：  

     本作業要點經本舘館務會議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若  

     有未盡適宜者，得依實際需要適時修訂之。  

 

 

洽詢電話 : 02-2321-6603 分機 2301 黃先生  

Email:peter@artnumberone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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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3.長流美術館受理學生實習證明  

         4.長流美術館 109年度下半年實習生申請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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